采购需求
1、项目名称：蒲城县2025年林草有害生物防治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涉及高阳镇、城关镇、桥陵镇、椿林镇、陈庄镇、尧山林场等。
3、采购内容及规模：

（1）松材线虫病防控

采取无人机喷洒化学药剂、生物制剂、释放天敌等方式进行松材线虫防控，防治面积11364亩。

（2）松树钻蛀类害虫监测调查

组织调查员、基层巡护员对全县110个松林小班，2.2万余亩松林开展松树钻蛀类害虫监测调查工作。

	序号
	建设内容
	单位
	数量

	
	
	
	

	1
	飞机喷药防控
	亩
	11364

	1.1
	无人机飞行费
	亩
	11364

	1.2
	噻虫啉微囊悬浮剂
	千克
	1227

	1.3
	青皮桔油
	千克
	65

	1.4
	球孢白僵菌
	千克
	22

	1.5
	现场施工费
	工日
	19

	2
	释放花绒寄甲
	头
	45000

	3
	松树钻蛀害虫监测调查
	
	

	3.1
	诱捕器
	个
	100

	3.2
	2.2万亩松树钻蛀害虫调查（含调查、采集、制作昆虫影像、标本库、成果报告等）
	项
	1

	3.3
	测报工具箱
	个
	5


4、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
5、服务质量、标准等要求：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依照有关规定，对建设内容定期进行检查。供应商负责项目管理进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其中包括万一发生的一切工伤事故及工作人员的作业或非作业性的人身安全等责任。供应商必须按时发放工资，聘用人员工资待遇不能低于当地政府的最低工资待遇标准（社会保险和意外保险另算），任何劳资纠纷全由供应商负责。供应商必须按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为其服务人员购买相关保险。

供应商必须落实好安全生产的措施和配置安全作业的劳保用品。供应商的服务人员数量必须满足采购人的实际工作要求，且穿着统一标识的工作服。供应商所有与本项目有关的技术标准均应不低于已颁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或相应的国际标准的有关条文。使用最新的专利和保密专利需特别说明。

6、项目要求：病虫害成灾率控制在3.6‰以下、病害虫防治效果达87%以上。

7、付款方式：项目开工后预付合同款的30%，项目完工经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款的70%，成效验收合格，并经审计验收结束，支付剩余工程款。

8、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及行业质量验收标准
